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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lliott  律师事务所始创并经验证的此程序，尤其是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，对
通过第三方债务来融资其要约的收购方带来了显著效益。 

如上所述，在战略上和税务上都存在支持收购收益型信托的直接或间接资
产，而不是收购信托本身的理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收购将由收益型信托的单
位信托证券持有者的特别决议案授权，而不是由提出收购出价的单位的投标
书授权。通常情况下，此类交易都是一步交易，并可在完成收购出价的约同
一时间完成。这就是说，由于收益型信托的公众单位信托证券持有者须召开
会议，所以通常（但并不总是）会需要受托人委员会的合作。 

其它考量 

虽然与另一类型实体的收购没有本质上的差异，但收购收益型信托通常会引
起在其他收购中不曾遇见的问题。例如，对于第三方发起人或他人而言，在
收益型信托资产和业务中持有利益（通常称为“保留利益”）而不是通过拥有
收益型信托单位持有利益很常见。一般来说，“保留利益”将等级较低的中间
实体持有，并附带特殊的批准或否决权。因此，这些“保留利益”持有者的合
作也将被视为整体交易的一部分。 

如需进一步资料，请向与您经常联系的 Stikeman Elliott  律师事务所联系人
索取或登录我们的网站：www.stikeman.com  查阅 Stikeman  Elliott  律师事
务所《收益型信托转换指南》。 






